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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丸美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丸美股份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917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丸美股份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1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人民币 20.54 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84,214.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

币 5,213.8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9,000.2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出具了广会验字[2019]G16044670870 号《验资报告》。上述募集资金现存放

于公司董事会批准设立的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422.70 万元，尚未使用

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80,261.24 万元（含现金管理专户金额、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关于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42）。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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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 

总投资 

募集资金 

使用金额 

已投入募

集资金 
变动情况 

彩妆产品生产建设项目 25,026.35 25,026.35 - 拟变更用途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25,789.56 25,789.56 - - 

智慧零售终端建设项目 11,766.40 11,766.40 - - 

数字营运中心建设项目 8,865.00 8,865.00 280.28 - 

信息网络平台项目 7,552.89 7,552.89 142.42 - 

合计 79,000.20  79,000.20  422.70 - 

对于上述“彩妆产品生产建设项目”募投项目，公司拟通过向全资子公司广

州丸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丸美科技”）增资的方式，由丸美科技投入

该募集资金专户上全部募集资金 25,026.35 万元及利息、理财收益（具体金额以

实际划款时账户余额为准）实施。 

二、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公司原“彩妆产品生产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原项目”）投资总额为 25,026.35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25,026.35 万元，拟由全资子公司广州丸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丸美科技”）在广州市科学城原有厂房实施，主要生产用于美

化和改善皮肤功能的彩妆产品，包括脸部彩妆、眼部彩妆、唇部彩妆等三大类，

建设内容包括 10 万级 GMP 车间、生产及检测设备购置、人员招聘等，建筑面

积 13,400.00 平方米。本项目旨在建立公司彩妆产品生产基地，多元化公司现有

产品品类，以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具体调整如下： 

公司拟将原“彩妆产品生产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中全部资金，变更用于

“化妆品智能制造工厂建设项目”，仍存放于原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中规范管理与

使用，投入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新项目建设周期为 24 个月。变更后

新募投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变更类型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化妆品智能制造工

厂建设项目 
拟新增 27,565.34万元 25,026.35万元 



3 

 

拟投入募集资金最终金额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际结转当日原项目募集

资金专户中全部资金余额为准。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原募投“彩妆产品生产建设项目”是 2017 年公司上市前基于自身情况、当

时的市场和行业环境制定的，受近几年人工智能、信息及产业技术快速发展的影

响，公司所处的行业及市场也发生了变化，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优化

调整的需要。为了更好的顺应市场发展，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提升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更好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结合现阶段及未来产业发展

趋势，本着控制风险、审慎投资的原则，决定对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上述

调整。 

四、新项目的基本情况及投资计划 

项目名称：化妆品智能制造工厂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丸美科技 

实施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东区街道伴河路以东、电台路以北（广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资金安排：本项目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27,565.34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3,291.84

万元，包括建筑工程、设备购置与安装费用等；铺底流动资金 4,273.50 万元 

资金来源：原“彩妆产品生产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中全部资金，不足部

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计划投资进度：新项目计划建设期为 24 个月 

计划开工日期：2021 年 3 月前 

资金投向：在公司自有地块上新建一栋 6 层办公楼及一栋 4 层生产厂房，通

过采购一系列智能化护肤品制造设备、彩妆生产设备、信息化设备等，并引进一

批高级技术人才，建立智能化、信息化工厂，GMP 十万级车间及研究所，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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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智能化护肤及彩妆生产基地，设计产能为年产护肤产品 3,382.5 吨、年产彩

妆产品 200 吨。 

项目用地面积 18,205 平方米(约合 27 亩)，规划建筑面积 52,400 平方米，其

中计容建筑面积 42,400 平方米。 

根据《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化妆品智能制造工厂建设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将建设具有国际水平的智能化护肤、彩妆

产品生产基地，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综合生产能力，多元化公司现有产品品类，解

决市场旺盛需求与公司产能不足的矛盾，同时满足公司未来不断扩大的经营规模

和业务发展的需要，为实现公司多品牌、多品类发展战略做好能力准备，从而为

公司和股东带来良好的投资回报和经济效益。 

五、新项目的可行性分析、风险提示及效益分析 

（一）可行性分析 

1、我国化妆品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随着我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城镇化战略实施的深入，我国城镇居民总量进

一步扩大，人均可支配收入进一步提高，带动了化妆品领域市场规模的持续增加。

虽然我国化妆品市场的总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但我国人均化妆品的消费相比美国、

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仍具有较大的差距。根据 Euromonitor 数据，2018 年我

国人均化妆品消费金额为 294 元，分别为日本/美国/韩国的 14%/15%/18%。未来

随着我国的消费升级以及化妆品消费习惯、理念的培育，我国人均化妆品消费水

平将逐步向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靠拢，我国的化妆品市场，将释放出巨大的

需求，我国的化妆品市场发展空间仍具有相当的规模，为本次项目的建设，提供

了充足的市场基础。 

2、公司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护肤护理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是国内专业的个

人护肤护理化妆品生产商。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公司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护肤护

理产品的研发经验和生产经验，并且在我国的化妆品市场上建立起了良好的品牌

形象，是国内领先的化妆品企业。公司丰富的行业经验，将为本次项目的实施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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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基础。 

3、公司拥有强大的产品研发能力 

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企业

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及企业持续发展的活力。公司积极跟踪国内外最新化妆品

技术的发展状况，做好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同时立足已有技术优

势上，不断增加对研发的投入，加快技术创新速度，不断推出新产品系列，积累

了大量的技术与经验。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境内有效专利 103 项，

其中 39 项为发明专利，61 项为外观设计专利，3 项为实用新型专利，境外有效

专利 6 项。公司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为本次项目的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 

4、公司拥有良好的产品质量管控能力 

公司建立了涵盖产品开发、采购、生产、运输、存储等环节在内的全面质量

管理体系，并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公司按国际标准对原材料、包

装、成品进行质量控制，产品均可达到或超过日本、欧盟标准；产品原料供应实

现全球采购模式，选用包括德国巴斯夫、美国陶氏、法国仙婷、法国 SEPPIC、

日本一丸、韩国 BIOLAND 等国际厂商的原料，并与国际性原料厂商建立长期战

略合作关系；公司通过严格的法规与风险评估、按照 GMPC 和 ISO22716 要求组

织、控制生产，实现全面质量管理。 

新项目建成后，公司将建立现代化的护肤及彩妆生产基地，通过引进高端先

进的智能化生产线，优化工艺流程，提升公司产能，多元化产品品类，以迎合市

场日益增长的需求，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本项目具备实施可行性，且及时必要。 

（二）存在的风险 

1、市场风险 

化妆品行业是一个自由竞争的行业。近年来随着经营规模日益扩大公司加强

了质量控制、品牌推广、销售网络等方面的建设力度，主导品牌“丸美”已成为

我国眼霜领域的知名品牌。但随着更多国外品牌进入国内市场以及国内众多品牌

企业实力的日益增强，化妆品品牌、产品之间的竞争将日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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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销商模式的风险 

公司产品销售以经销模式为主，近三年公司经销收入的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均

超过 80%。 在经销模式下，公司借助经销商的网点资源可快速建立庞大的销售

网络，提高公司产品市场渗透率。在可预见的未来，公司仍将保持以经销模式为

主的产品销售模式。若个别经销商在未来经营活动中与公司的发展战略相违背，

不能跟上公司快速发展的步伐，或者未能按照合同约定进行销售、宣传，做出有

损公司品牌形象的行为则会影响双方合作的稳定性，进而对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

响。 

3、品牌形象被侵权的风险 

品牌是影响消费者购买选择化妆品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品牌代表不同的产品

质量、不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体现。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公司“丸美、“春纪”、

“恋火”品牌在我国化妆品市场已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受到消费者的青

睐。未来，若存在不法厂商生产或销售假冒公司品牌的产品，严重侵犯消费者合

法权益；或经销商利用公司产品从事非法销售活动，这将严重影响公司的品牌形

象。 

4、广告宣传效果不确定的风险 

公司产品主要包括“丸美”、“春纪、“恋火”等品牌化妆品，广告宣传费用

金额较大，占比较高。公司通过电视、时尚杂志、电影院、互联网等媒介投放广

告，以及选择形象代言人等宣传方式，巩固和提升公司的品牌形象，传播公司的

护肤理念。 

广告宣传效果不仅仅与费用支出相关，也与广告资源的收视率、关注度、观

众感受等因素有关。同时，广告环境、广告平台的不确定性也会使得广告执行及

效果存在不确定性。近年来，公司采用了新的广告推广策略。倘若公司的推广策

略无法得到市场认同，广告投放无法取得预期的营销效果，则公司投入的广告宣

传费用在营业收入的比重上升，不仅不能带动公司业绩的增长，反而会产生业绩

同比下滑的风险。 

5、市场潮流及消费者偏好变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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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化妆品的选择偏好变化较快，

对产品质量和功效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并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趋势，因此能

否准确把握化妆品市场潮流趋势、及时预测和满足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开发出

适销对路的产品，将直接影响公司产品的销售。 

（三）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计算期为 9 年，其中：建设期 2 年，运营期 7 年。计算期第 3 年开始

投产，当年预计实现达产 50%，至第 5 年全部达产，达产年度产值预计可达到

5.96 亿元。 

公司对本项目进行了广泛的市场调研，并聘请专业机构对本项目进行了严谨

的可行性分析。本项目效益分析及财务分析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指标 

1 年均销售总额（万元） 59,578.45 

3 年均净利润（万元） 7,172.68 

4 总投资收益率 26.03 % 

5 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23.42 % 

6 税后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5.62 年 

六、本次增资的相关审批程序 

本项目拟在公司自有土地上实施，无须新征土地。目前、项目备案、土地建

工规划、环境影响评估等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七、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该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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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募投项目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做出的，符合当前的市场环境，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维护全

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我们同意本次变更计划，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公司监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经营需要，符合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同意本次变更计划，同意

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结合宏观经济形势及行业发展态势

经研究后作出的决策，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亦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利益

的情形。本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亦对该事项发表了

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保荐机构

对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事项无异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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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李  建  

 

                                   

曾劲松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